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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許嘉倩

電話：753-1896

電子信箱：fantastic1227@email.chcg.

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904413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釋長期代理教師年資得否併計資深優良教師

獎勵年資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12月2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90170547號函

副本辦理。

二、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第6點第10款規定略以，

曾任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，於代理當時已取得合格校師

資格，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規定敘薪有案，與補實

後，前後任教期間連續未曾中斷者，其代理教師之年資，

得採計辦理獎勵。

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代理教師聘

任係屬地方政府權責，代理教師之聘任日期亦由各地方政

府及學校視實際教學需求，本權責公告徵聘並依聘約期間

予以聘用。如教師已取得合格教師證，並依規定敘薪有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09000435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2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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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其代理期間各學期均連續，惟因聘約導致月份不連續情

形，應不可歸責當事人，爰該段代理年資得併計為資深優

良教師獎勵年資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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